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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数据关联办理流程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对已登记的宗地，实现与楼幢关联，生成不动产单元号的办理依据、承办单位、办理

流程及要点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地数据关联办理。

2 办理依据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

3 承办单位

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
4 办理流程

4.1 测绘成果管理部门发起

4.1.1 在测绘成果审核阶段，审核人员接收项目卷并完成测绘成果复审后，项目复审人员负责将房屋

和楼幢数据迁移至权籍系统。

4.1.2 测绘成果审核人员通过权籍系统定位楼幢后，首先判断楼幢是否存在对应的宗地，并根据提供

的资料初步核实宗地图形和基本信息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转送对应部门。

4.1.3 如楼幢数据在权籍系统内有对应宗地的，测绘成果审核人员直接完成楼幢和对应宗地的关联(现

阶段暂哲由数据入库单位负责完成无对应宗地的，测绘成果审核人员应当填写《项目落地转办单》并转

交数据整理单位先行整理，整理后传送各区局核实宗地信息的准确性，核实后由数据整理单位将汇总后

的宗地及登记信息转交入库单位补充入库，并实现与楼幢的关联，生成不动产单元号。

4.1.4 关联结果返回测绘成果审核人员。

4.2 业务处室发起

4.2.1 业务处室填写宗地落地转办单，并将所需资料转测绘成果管理部门；测绘成果管理部门接收项

目卷宗后，按上述 4.1.2、4.1.3、4.1.4 环节办理

4.2.2 办理结果反馈登记中心各相关业务处室。

5 办理要点

5.1 在实现宗地与楼幢关联时，查看楼幢图形相对于宗地的图形，是否存在压盖或超界。

5.2 落实宗地是否存在查封、抵押等限制信息，相关信息是否准确。

5.3 原土地数据未整理入库的，需由区局经办人员将核实后的土地数据转交数据整理单位，数据整理单



Q/JNBDC TG 302.1.107-2018

2

位完善后转交入库单位补充入库，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登记系统。

5.4 对宗地情况存在错误的，如属于档案数据错误的，应在权籍系统发起数据变更业务；如属于档案录

入错误的，可通知入库单位直接进行更正。数据更正后，通知相关业务处室办理后续登记业务。

5.5 对楼幢占压宗地的，对于同一权利人、同一权利性质、同一用途的，按照“以大带小”的办法，以占

压土地面积较大的地块作为主占压宗地，楼幢实现与主占压宗地形成关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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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项目落地转办单

项 目 落 地 转 办 单

土地证号

使用权人

测绘坐落
楼幢

编号

权籍系统是

否存在

宗 地

是

否
宗地面积

业务

发起 单位： 经办人： 时间：

测绘成果

管理部门 经办人：
转出时间

数据整

理单位 经办人：
转出时间

区局审

查意见
经办人： 转出时间：

数据整

理单位 经办人：

接收时间

转出时间

数据入

库单位 经办人：

接收时间

转出时间

备 注

说明：

1．业务发起单位提供土地证复印件和楼幢信息等基础信息。

2．区局审查意见一栏需明确宗地的证载信息是否与登记簿（或档案）一致，是否存在抵押、查封等限制信息。

3、各环节应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转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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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宗地数据更正单

宗 地 数 据 更 正 单

土地证号

使用权人

测绘坐落
楼幢

编号

权籍系统是

否存在

宗 地

是

否
宗地面积

业务

发起 单位： 经办人： 时间：

测绘成果

管理部门或

区局经办部

门

经办人：
转出时间

数据整

理单位 经办人：
转出时间

区局审

查意见
经办人： 转出时间：

数据整

理单位 经办人：

接收时间

转出时间

数据入

库单位 经办人：

接收时间

转出时间

反馈情况 经办人： 反馈时间：

说明：

1．业务发起单位提供土地证复印件和楼幢信息等基础信息。

2．区局审查意见一栏需明确宗地存在错误情况，权籍系统更正的情况，以及宗地是否存在抵押、查封等限制信息。

3、各环节应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转出。


	房地数据关联办理流程
	1　范围
	本标准规定了对已登记的宗地，实现与楼幢关联，生成不动产单元号的办理依据、承办单位、办理流程及要点等内
	2　办理依据
	3　承办单位
	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
	4　办理流程
	4.1 测绘成果管理部门发起
	4.1.1　在测绘成果审核阶段，审核人员接收项目卷并完成测绘成果复审后，项目复审人员负责将房屋和楼幢数据迁移至权
	4.1.2　测绘成果审核人员通过权籍系统定位楼幢后，首先判断楼幢是否存在对应的宗地，并根据提供的资料初步核实宗地
	4.1.3　如楼幢数据在权籍系统内有对应宗地的，测绘成果审核人员直接完成楼幢和对应宗地的关联(现阶段暂哲由数据入
	4.2　业务处室发起
	4.2.1　业务处室填写宗地落地转办单，并将所需资料转测绘成果管理部门；测绘成果管理部门接收项目卷宗后，按上述4
	4.2.2　办理结果反馈登记中心各相关业务处室。


	5　办理要点

	附　录　A（资料性附录）项目落地转办单
	附　录　B（资料性附录）宗地数据更正单

